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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材〔2024〕369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关于落实建筑外窗工程全面应用

成品窗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，切实提高建筑外窗工程质

量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，根据《上海市建

设工程材料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检测管理办法》有关规

定，现就建筑外窗工程全面应用成品窗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新建、改建和扩建房屋建筑工程全面应用成品窗

本通知所指的成品窗是根据《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术标准》

（DG/TJ08-2242），通过整体的系统设计、固定选材 （型材、

五金件、密封材料、玻璃、附件等），形成相应的技术文件，按

照技术文件由工厂标准化生产制作、检测、安装、使用维护，

并达到设定性能指标的外窗（含阳台门）。

自 2024年 9月１日起，成品窗生产单位可根据《关于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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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深化建材备案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建材

〔2021〕318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工程材料备案办理手

续的通知》（沪建建材〔2018〕838 号）要求，申请办理成品窗

备案（成品窗备案需提交的资料，详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同时，

自 2025年 3月 1日起，原非成品外窗备案证自动失效。

二、严格落实成品窗性能要求

成品窗气密性能、水密性能、抗风压性能、保温性能、隔

声性除应达到设计要求外，同时应符合《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

术标准》表 4.6.1 的要求，启闭力应符合《建筑幕墙、门窗通

用技术条件》中启闭力３级的规定，反复启闭耐久性能应符合

《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术标准》表 4.6.2要求。

三、建设单位应加强外窗工程质量管理

建设单位对外窗工程质量负总责，确保外窗的使用功能和

使用安全，不得降低外窗工程质量。工程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

组织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成品窗生产单位

对设计图纸及外窗深化设计图纸进行设计交底，并形成交底确

认记录。

四、建筑设计单位应加强外窗工程设计质量管理

建筑设计单位应严格依据《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术标准》

（DG/TJ08-2242）的要求，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外窗形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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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面分格、性能指标等技术要求，设计文件应满足施工图设计

文件深度要求。

五、成品窗生产单位应加强建筑成品窗生产管理

成品窗生产单位应生产已经过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备案

且符合设计要求的成品窗。成品窗生产单位应有质量管理体系，

具有固定的生产场地和必备的生产设备（切割锯、组角机等）、

检测仪器。鼓励生产单位采用数字化、信息化等智能制造先进

生产方式。

五金件、窗扇、窗框等部件应在成品门窗出厂前完成装配

调试，整体进入工地。每批次成品窗进工地时应附相应的质量

保证书，每樘成品窗应有产品二维码和产品合格证，产品二维

码尺寸应大于 30mm×30mm，产品二维码应在明显位置标记，内

容应满足产品的追溯性要求（成品窗二维码信息详见附件 3）。

六、施工各方应加强建筑成品窗施工质量管理

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外窗工程安装负责，若委托安装，安

装工人应具有相应培训合格证书。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成品窗

进场进行验收，验收内容包括产品备案证、成品窗外观尺寸、

产品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等，严禁采购（安装）未经备案或不

符合设计图纸要求的成品窗。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外窗洞口尺

寸负责，应在监理等单位见证下进行复核，并制作不同外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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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口处理、窗框（或附框）与墙体连接以及外窗四周防水、密

封、保温施工工艺实物样板。外窗实物样板需经建设单位、监

理单位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施工安装。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留存施

工工艺实物样板验收记录（记录内容详见附件 4）。

监理单位应对成品窗的备案证、质量保证书、型式检验报

告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进行同步核验，并按照规定对成品窗的

进场复试、现场实体检测进行旁站见证，并同步核验、复试、

实体检测相应记录。

七、检测单位应加强建筑成品窗检测管理

成品窗进入施工现场后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

构进行见证取样检测，检测试样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监理单位

（或建设单位）见证下在工地现场随机抽取。见证人员应通过

建设检测手机软件进行身份验证、定位并上传取样的影像资料。

严禁由成品窗生产单位取样或委托送检。

    成品窗安装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

照标准《建筑外窗气密、水密、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》

(JG/T211）对成品窗气密性能和水密性能进行现场实体检测，

并在监理单位（建设单位）见证下，随机拆下 1 樘具有代表性

且已经安装的成品窗进行实验室检测，检测内容包括成品窗传

热系数、玻璃的遮阳系数及可见光透射比。见证取样检测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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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检测批次和内容应符合《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技术标准》

（DG/TJ 08-2242）的要求。

八、加强建筑外窗工程监督管理

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》（沪建管

〔2015〕726 号）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应对成品窗备案生产

单位进行备案事后抽查，重点抽查成品窗生产单位备案真实性，

承诺内容落实情况，必要时可随机抽取成品窗进行检测。

抽查发现存在与成品窗备案承诺内容不符的，根据《关于

进一步深化建材备案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建材〔2021〕

318 号）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应暂停成品窗备案生产单位项

目信息报送 3 个月，并要求进行整改。整改完成后，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将组织复查。对存在故意虚假承诺、以假充真、

以次充好、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、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等

行为的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

管理条例》和《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》取消该产品在本市的

备案资格。

市区（管委会）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大对施工现场外窗

工程的监督管理力度。每年应组织对外窗工程工地开展现场专

项监督检查，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纳入当年度全市推进建筑绿色

发展考核。现场专项监督检查中，发现成品窗施工安装等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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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问题的，应按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个人进行处理。

九、加强信息公开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在门户网站“通知公告（建材备

案公示）”栏目和“上海建筑市场”微信公众号公开成品窗生产

单位及其备案的固定选材清单。

十、加强建筑工程成品窗行业自律管理

本市相关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协会行业自律作用、培训指

导作用、权益保护作用以及纠纷处理作用。

十一、其他

本通知自 2024年８月 1日起实施，原《关于全面推广建筑

成品外窗应用加强建筑外窗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沪建建材

〔2020〕55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上海市建筑工程成品窗办理备案需提供的资料

2.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

3.成品窗二维码信息（样本）

4.外窗施工工艺实物样板验收记录表

2024年 7月 18日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4年 7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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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建筑工程成品窗办理备案
需提供的资料

1.工商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内有生产、加工或制造门窗等

内容）

2.成品窗首次备案时提交每个备案系列产品有效期内的产

品型式检验合格证明（合格证明中显示是抽样形式）

成品窗备案证有效期到期换证时（可在以下检测合格证明

中任选其一）：1）有效期内的产品型式检验合格证明（显示是

抽样形式）；2）半年内本市施工现场见证取样检测合格证明（显

示是抽样形式）；3）半年内本市施工现场监督检测合格证明（显

示是抽样形式）。

3.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

4.产品质量保证书

5.成品窗二维码中的信息内容

6.成品窗生产工艺控制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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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

    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：本企业已知晓上

海市建筑工程成品窗备案需提供的资料及要求，愿意遵照执行，

并接受上海市相关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和行业指导。

本企业承诺所填报和提供的资料都是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，并

具备产品设计说明书、产品设计计算书、产品结构构造图、成

品窗生产工艺控制文件、各个品牌系列产品图集表等技术资料。

如有虚假承诺、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以不合格产品冒充

合格产品等行为的，本企业愿意接受建设行政部门撤销备案证

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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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 

成品窗二维码信息（样本）
生产单位 成品窗照片

维修保修电话

生产地址

注册商标、品牌

技术支持电话
门窗协会：56554187/56554723  

三玻协会：54979728

成品窗名称 例：75系列平开隔热铝合金窗

型号规格 例：700mm×1500mm×75mm

备案证编号

型材系列 例：75系列隔热铝合金型材

型材厂家型材

型材截面示意图

型号规格 例：6LOW-E+12Ar+6（mm）
玻璃

玻璃厂家

框扇密封材料 例：三元乙丙橡胶条
密封材料

玻璃镶嵌密封材料 例：硅胶

抗风压性能 例：*级
性能等级

水密性能 例：*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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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密性能 例：*级

保温性能 例：*级，*W/(㎡·k)

隔声性能 例：*级

玻璃遮阳系数 例：*

玻璃可见光透射比 例：*

启闭力 例：*级

反复启闭耐久性能 例：*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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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外窗施工工艺实物样板验收记录表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

总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

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

外窗安装单位 项目负责人

验收项目 要求 检查记录 验收结果/时间

门窗洞口检查
建筑门窗洞口尺寸，洞口宽、高尺寸偏差，对角线尺寸偏差，应符合标

准要求。

窗的品种、规格、开启形式、性能指标等，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外窗检查 窗玻璃、五金件、密封材料、附件的型号、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

安装应牢固，位置应正确，使用应灵活，功能应满足各自使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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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的装配质量及外观质量应符合标准要求。

窗与墙体（附框）连接应固定牢固、窗框安装偏差

应符合标准要求。

窗框与墙体（附框）缝隙填塞防水处理应符合设计

要求。

窗框与墙体（附框）的保温处理、窗框周边气密性

应处理符合设计要求。

外窗安装

安装偏差应符合标准要求。

安装质量测试 根据本通知第六条执行

实物样板验收结论 验收人签字/时间


